
 
 
 
 
 

  
 
 
 
  

 
 
 
 
 
 
 
 
 
 
 
 
 
 

 
 
 
 
 
 
 

  
 
  

 
 
 
 
 
 
 
 
 
 
 

  

【明慧网】2010 年 10 月中旬，盘锦市公安局国保警察

伙同兴隆台区国保警察采取监听、监视、蹲坑、跟踪等手

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11 月 10 日绑架法轮功学员邹

立明、赵立彦（残疾）、勾艳红、邹青、张萍、张玉华（68

岁）、孙玉霞强行拘留十五天。11 月 11 日早六点半闯入被

迫害致身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法轮功学员戴凤珍家里行

恶，抢走书等。11 月 11 日晚上闯入法轮功学员刘洋家行

恶。并抄家：勾艳红、邹青、邹立明、张玉华（68 岁）、

孙玉霞、刘洋等。并抢走法轮功学员家中的书、电脑、MP4、
优盘、P5、上网卡等物品。 

11 月 25 日警察将邹立明绑架至本溪教养院迫害，十

几天后因身体情况保外就医。而新工街道派出所警察刁难

不予接收。12 月 15 日警察再次将法轮功学员赵立彦绑架

送往本溪教养院。因赵立彦身体检查不合格没能接收。但

盘锦警察不肯罢手，僵持几个小时后将其送回家中；并威

胁说：随时可以抓他。12 月 16 日徐守成在家里干活时新

兴派出所去一帮警察将其绑架。 
参与迫害的单位：盘锦市国保支队长：钱启申，兴隆

台区国保大队长：许皓、副大队长：黄海鸥、宋波、潘忠

泽，辽宁省公安厅、维稳办，法制办、辽宁省政法委。 

    全球退党热线电话：001－604－276－2569 或 001－416－361－9895   传真：001－702－248－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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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 香港各界大声援
【明慧网】随着香港社会越来越了解法轮功在中国

大陆受迫害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公开站出来为

法轮功发声。在 2010 年的世界人权日期间，12 月 12 日，

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护人权、反迫害”集会游行，

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世界人权日，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

蔡耀昌、香港民主

党主席、立法会议

员何俊仁、民主党

中常委陈树英、法

轮功受迫害真相联

合调查团（CIPFG）

亚洲分团成员、民

主党西贡区召集人

林咏然、民主党中

委林子健、民主党

社区主任周伟东、

法轮功人权律师团

发言人朱婉琪，以

及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山东大学退休教

授孙文广等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一致表明无惧中

共残暴政权，将继续支持包括法轮功团体在内的中港民

众反对迫害，争取人权自由。 

许多大陆游客首次看到香港法轮功公开游行的场

面，感觉很震撼。一名游客说：“香港比较自由，他们

有这样的活动应该可以。但我们大陆就不可以有这样的

活动。”几名大陆青年拿着相机拍摄游行的情景。◇ 

多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集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巴塞罗那博览会  法轮功受瞩目
【 明 慧 网 】

2010 年 12 月 10 日

至 12 日，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展览中心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

世界“神秘灵性”

博览会，这个以探索

神秘精神和灵性为

主题的盛会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在与会的民间团体中，介

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 

当听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仍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

相时，人们的心被震撼了，他们郑重地在制止迫害的签

名簿上签名。 

一位从事灵性探索多年的中年先生身体很敏感，当

他看到画册上一位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的场面时，他流

下了眼泪，说他的身体感应到了画面上法轮功学员所承

受的痛苦，感到被灼伤了的疼痛。他表示，人们应该有

具体的行动来制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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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很
多人不太了解其中的真相。 
一：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
教组织，都没有法轮功。 

江泽民 1999 年在法国接受媒体
访谈时首次诬陷法轮功为某教，而后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引导各媒体炒
作。 
    江泽民个人和媒体炮制的罪名
不是法律，不能据此定罪。 

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
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
定》，其中没提到法轮功。 

公安部 2005 年 4 月 9 日颁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
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
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 新
的一个正式文件。在这个通知里，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罗
列 7 种邪教组织、公安部另外认定的
7 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有法轮
功。 

2．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违法，
内容上却讽刺中共是邪教。  

中国法律的制定、通过、解释的
权利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高
检察院、 高法院仓促地推出两个司
法解释，给法轮功扣上“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但又没
有明确提出“法轮功”这三个字。 
   “法无明文不定罪”这是基本的
法制原则，而且中国 高法、 高检
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违反《宪法》
和《立法法》，不能成立，不是依据。 
    3.《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
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 
   《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如果定罪法轮功则是严
重侵犯了人权。  

   《宪法》第 35 条规：“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的自由”，任何违犯本条的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也不成立。 

   所以传播《九评》，制作、散发法

轮功真相宣传品合法。  
 《宪法》第 36 条规信仰自由，任

何违犯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都是违宪的，不成立。所以法轮

功无罪。 

结论：时至今日，法轮功在中
国完全是合法的。 

 

   二：如果定罪法轮功，则违反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 

1.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
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
原则。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

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

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

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

法的铁律。  

2. 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
则。  

3. 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府无权划分正教、邪教，信

仰的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政治来界

定，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政教合

一”，中共 忌讳这个说法，因为马

列主义的信仰本身是个非常隐蔽的

宗教。 

三：善恶分明 一目了然 

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

严格的界定。犯罪的客体要件、客

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必

须都具备，才构成犯罪。而在以“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定罪

的法轮功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

备。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

律实施？中共说不出来。所以越来

越多的正义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

员无罪辩护。 

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

庭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

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

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

中共元凶。 

    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海外法

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

其帮凶。至 2007 年，法轮功学员在

全球 30 个城市和地区，发起 50 多

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

被称为 21 世纪 大的国际人权诉

讼案。江氏集团及协从者灭绝人性

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手段之卑鄙，

性质之恶劣，激起了全世界一切有

良知的人民的强烈反对。等待江泽

民及协从者的将是比二战后清算希 

 

特勒及其盖世太保更为严厉的制裁。 

一目了然。 

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是

法定的替罪羊 

公检法在非法迫害法轮功中，按中

国现有的法律至少犯下 42 条罪行。  

中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

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

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

责任。” 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

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

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

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

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

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

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干部被拉到

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

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

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

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由此可见，中共的迫害是双重的：

它既用功名利禄诱使追随者去迫害法

轮功，在败坏行政、执法者的职业道

德、人性良知的同时，又用《公务员

法》把他们都定为“替罪羊”，让他们

将来承担罪责。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

理。迫害民众的人，必将被民众清算。

那些追随中共的公检法、武军政人员

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退出

中共， 

自觉地抵制迫害， 

才是真正明智 

的选择。◇ 

 


